报价函
一、采购内容：水表及配件的制造、保管、包装、保险、运输、装卸、指导安装、检验、验收、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税费、利润、质保期内的免费质保、政策性文件及其他服务等与合同有关的所有费用。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含税单价（元）
	含税总价（元）
	产地

品牌

	1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内）
	40*15*2
	支
	2100
	
	
	

	2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内）
	40*15*3
	支
	190
	
	
	

	3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内）
	40*15*4
	支
	10
	
	
	

	4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内）
	40*15*5
	支
	20
	
	
	

	5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内）
	40*15*6
	支
	30
	
	
	

	6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内）
	40*15*7
	支
	5
	
	
	

	7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外）
	40*15*2
	支
	780
	
	
	

	8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外）
	40*15*3
	支
	10
	
	
	

	9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外）
	40*15*4
	支
	130
	
	
	

	10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外）
	40*15*5
	支
	360
	
	
	

	11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外）
	40*15*6
	支
	800
	
	
	

	12
	304不锈钢分水器（室外）
	40*15*7
	支
	160
	
	
	

	合计
	大写：

小写：

	备注
	间距180mm，内丝


二、供货期：    日历天（甲方通知后，送至现场时间）。

三、付款方式：货到验收合格后甲方办理入库手续，乙方按照入库单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每年付款三次，每次付款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账面应付账款的30%。特殊情况双方协商确定。甲方付至挂账总金额的95%时暂停付款，剩余5%款项待甲乙双方合作到期且最后一批货物质保期满后一个月内无息付清。

四、发票（普票/专票）、税率（%）：         

五、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年。

六、以上材料存在分批次送货情况。

七、最终总价按实际采购量进行结算。

报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